附件15：
2025年泉港设施农业园区日光温室改造提升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下达预算情况
自治区财政厅以宁财（农）指标〔2025〕421号下达自治区下达该项目资金500万元，原财（农）指标〔2025〕276号文件下达该项目资金534.4451万元，原财（农）指标〔2025〕216号文件下达该项目1013.617万元，原财（农）指标〔2025〕349号文件下达该项目46.1749万元，项目实际到位资金2094.237万元。  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、8个二级指标及9个三级指标体系构成。一级指标包括资金指标、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。定量指标按实际完成数计算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完成情况按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、80%-60%、60%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通过逐项细化，定量、定性全面分析，满分100分，绩效评价80分以上良好，80～60分合格，60分以下不合格。项目绩效考核采用百分制考核，其中：资金指标10分、产出指标40分、效益指标4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项目概算资金2648.1万元，项目中标总金额2330.9万元，其中：工程款2225.3万元，其他费用105.6万元。实际到位资金2094.237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衔接资金1013.617万元，自治区财政资金500万元，中央彩票公益金580.62万元，资金到位率79%。项目全年资金执行数1979.313548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衔接资金支付1013.617万元，自治区财政资金支付385.606882万元，中央彩票公益金580.089666万元。到位资金执行率94.5%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一是严格按照中共固原市原州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〈原州区2025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（年终调整）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原党农发〔2025〕6号），中共原州区委办公室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固原市原州区2025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原党办〔2025〕13号），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（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冷凉蔬菜黄金产区）调整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原政办发〔2025〕51号），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自治区农业相关资金（第四批）预算的通知》（宁财（农）指标〔2025〕421号）等规定，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二是依据《农业项目实施管理办法》《项目实施流程与资料管理制度》和《财务管理制度》，按照“1会、4审、2签”资金支付流程管理，“1会”即中心领导班子会议通过后支付；“4审”即经办人—财务负责人—项目负责人—单位负责人逐级审核通过后支付；“2签”即2名经手人和2名财务审签人签字通过后支付。三是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要求，资金支付具备批复文件、资金支付审批表、资金支付报审表、支付证书资料等附件齐全方可支付，切实完善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。综上所述，项目财务制度健全，制度执行严谨，管理程序规范、合法，资金拨付手续完整、有效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计划维修头营镇泉港村221座（自然栋，折60米标准栋303栋），主要维修内容包括耳房、耳房与日光温室主体连接处、墙体、钢架、立柱、后屋面及配套小路、门窗、电表箱等，维修后统一脊高3.9米、墙高2.9米、净跨度7.5米、长度保持原日光温室长度。项目于2025年10月21日-23日公开招标，2025年10月31日开工建设，2025年12月1日因冬季气候原因暂停施工。目前已完成部分棚体搭建和钢架焊接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项目于2025年10月31日开工建设，2025年12月1日因冬季气候原因暂停施工。目前已完成部分棚体搭建和钢架焊接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经济效益
维修日光温室221栋，年日光温室单栋产值约2.5万元，总产值552.5万元，纯收入约160万元。
（二）社会效益
进一步改善设施农业基础设施面貌，提高设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直接受益户221户约700人。
（三）生态效益
通过设施种植，可增加地表覆盖面，降低水蚀和风蚀；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，可减少农药、化肥的施用量和次数，降低农药、化肥对土壤、空气、水源的污染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
该项目还未完工，计划工程结束后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该项目正在建设中，计划加快建设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，按期完成项目建设内容，做好绩效自评工作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项目绩效自评得分62分，其中：资金执行指标7分，项目产出指标15分，项目效益指标40分，项目满意度0分，绩效自评结果为合格。绩效自评结果自用和报上级部门应用，并在原州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官网进行公示。
5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该项目未在巡视、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问题。
六、附件
2025年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


